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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投标管理办法》已于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经第

四十三次部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部长俞正声

二○○一年六月一日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投标管理办法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规范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投标活动,维护招标投标当事人的合

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等法律、行政法规,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投标活动,实施对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投标活动的监督管理,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房屋建筑工程,是指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和与其配套的线路、管道、设备安

装工程及室内外装修工程。



本办法所称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是指城市道路、公共交通、供水、排水、燃气、热力、园林、

环卫、污水处理、垃圾处理、防洪、地下公共设施及附属设施的土建、管道、设备安装工程。

第三条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以下简称工程)的施工单项合同估算价在 200 万元人民

币以上,或者项目总投资在 3000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必须进行招标。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报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根据实际情况,

规定本地区必须进行工程施工招标的具体范围和规模标准,但不得缩小本办法确定的必须进

行施工招标的范围。

第四条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工程施工招标投标活动的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工程施工招标投标活动的监督管

理。具体的监督管理工作,可以委托工程招标投标监督管理机构负责实施。


